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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民航局发布紧急通知，自6月28日
起，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标识、3C标识不清晰、
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

为何发布这项紧急通知？如何防止被拦截下
来的不合规充电宝流入二手市场？针对舆论关注
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民航局有关部门负
责人。

为何发布紧急通知？
充电宝起火冒烟事件频发，严重威胁航空安

全
中国民航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发布这项

紧急通知有多方面考虑：一是今年以来，全球民航
发生多起由旅客携带充电宝引发的不安全事件。
1月28日，一架釜山航空的飞机由于旅客行李中
的充电宝引发火灾事故，致使飞机行李架烧穿，机
体严重受损。3月20日，香港航空一架杭州飞往
香港的飞机，行李架中的充电宝燃烧导致行李架
起火，后航班备降至福州长乐机场。截至目前，
2025 年中国民航已发生 15 起旅客充电宝起火冒
烟的事件，给航空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造成了严
重威胁。

二是充电宝中含有的锂电池具有固有的危险
性。锂电池一旦受到外部因素干扰，如高温、挤
压、碰撞等，极易引发内部短路，进而产生大量热
量。当热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引发电池的热
失控，导致起火、爆炸，且过程具有起火快、威力
大、扑灭难等特点。

三是电池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近期，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通报移动电源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
况，在抽查的149批次移动电源中发现有65批次
产品不合格，不合格率占比达43.6%。目前，市场
上充电宝的生产厂家众多，一些假冒伪劣的充电
宝内部电池的电解液质量差、隔膜性能不佳，容易
出现漏液、短路等问题。有的充电宝在设计和制
造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安全保护措施，缺乏有效的
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在使用时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如果这些质量不过关的充电宝被携带上
飞机，将极大增加航空运输安全风险。

据介绍，通知的发布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和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
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要求，根据市场监管部
门的强制认证管理范围，明确有质量缺陷的锂电
池产品不可以进行航空运输，体现了民航业对安
全隐患“零容忍”的态度。

为何没设置“缓冲期”？
被召回批次与没有3C标识的充电宝均可能

有安全问题，统一管控有利于降低安全风险
近期，有多家充电宝品牌因电芯安全隐患召

回多个批次产品，也有不少旅客在乘机时因为携
带的充电宝不合规或没有3C标识而被机场拦截。

为何民航部门发布的紧急通知没有设置分步
管控的“缓冲期”，比如先禁止被召回批次的充电
宝，再禁止未被召回但没有3C标识的充电宝？

中国民航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解释，目前，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已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充电宝采取撤
销或暂停3C认证等监管措施，而充电宝召回工作
需要一定时间过程，在此期间，存在安全隐患的产
品一旦进入航空运输环节，将对航空器、旅客及客
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据了解，未获得3C认证标识和被召回的充电
宝产品因未经过相关质量检测认证，在电池稳定
性、电路保护等关键性能上无法达到安全标准，在
航空运输过程中极易因电池内部缺陷、旅客不当
使用或飞行环境变化（如气压波动、颠簸等）导致
异常发热、冒烟甚至起火等安全事故。

出于航空安全风险管控的紧迫性，经综合评
估执行可行性及运输风险的严重性，最大限度降
低航空运输中的充电宝带来的安全隐患，中国民
航局发布了此通知。

如何处理被拦下的充电宝？
机场将对旅客自弃和超过暂存期限的充电宝

作统一销毁或回收处理，防止被私自处理后回流
市场

不少人关心，被机场拦截下来的不合规充电
宝会如何处置？会不会回流到市场上？

中国民航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机场将设
置旅客充电宝自弃、暂存区域以及寄递服务。在
安检环节因不合规被拦截的充电宝，会根据旅客
的选择采取相应措施。机场与航空公司将制定相
关手续和流程，为旅客自弃、暂存提供清晰的指引
及便利操作。

据悉，机场将对超过暂存期限的充电宝和旅
客自弃的充电宝一同作合理处置，如统一销毁或
与相关电池回收企业签订协议，报废处理后进行
资源回收。充电宝在暂存、转移、回收等环节，将
做好相应记录，确保其流向可追溯，防止被私自处
理后回流市场。 本报综合消息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
期，国家网信办扎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
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
项行动，部署地方网信办积极受理处置涉
企网络侵权不法行为，督促重点网站平台
强化涉企信息内容管理，从严从快处置一
批涉企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
例通报如下。

1.“柴怼怼”等账号编造涉企虚假不实
信息，恶意诋毁攻击企业。抖音账号“柴
怼怼”“怼怼柴”，小红书账号“柴怼怼”等，
无事实依据蓄意抹黑某企业的产品质量，
恶意诋毁某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誉，并借
机吸粉引流带货。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
依约关闭。

2.“孟栖笔谈”等账号发布涉企负面信

息，谋取非法利益。微信公众账号“孟栖
笔谈”“辉常观察”，微博账号“-孟永辉-”，
百家号“孟永辉”等，长期集纳发布涉企负
面不实信息。在企业与其沟通删除不实
信息时，要挟开展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
已被依法依约关闭，账号主体被纳入平台
黑名单管理。

3.“车说道”等账号蹭炒涉企热点，发
布虚假不实信息。懂车帝账号“CHE车说
道”、易车账号“CHE 车说道”、搜狐账号

“车说道”等，为博眼球、吸流量，恶意蹭炒
智能驾驶、辅助驾驶等汽车行业热点话
题，发布某品牌汽车不实信息，捏造人员
伤亡事故，虚构法院判决，恶意诋毁企业
产品质量。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
闭。

4.“物联网咨询室”等账号散布企业商
业秘密，传播虚假不实信息。微信公众账
号“物联网咨询室”“物联网咨询室号外”
为博取流量，长期发布某高科技企业的商
业秘密，并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干扰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涉及的账号已被
依法依约关闭。

5.“兴德旺业”等账号冒用企业、企业
家身份，开展市场营销。微信公众账号

“兴德旺业”“杭州娃小哈”，微信视频号
“兴德旺业书院”，抖音账号“王少甫-瀚
慈”等，在账号名称、简介中假冒仿冒企业
名称或假借企业家名义发布信息，开展商
业活动。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
侵权信息已被清理。

本报综合消息

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
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7月2日联合发布消
费提示，防范私域直播间诱导老年人购买
药品保健品。

据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开展老
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
中发现，有商家为规避监管，通过个人微
信、企业微信、微信群等私域渠道将顾客
引流至线上，在网站、平台、小程序等开设
直播间，假借“养生讲堂”“健康咨询”等名
义进行夸大、不实宣传，诱导老年人线上
下单或线下消费。

部分商家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
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

引老年人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在
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专家一对一
咨询”等形式，夸大产品“治疗高血压”“抗
癌防癌”等功效，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关
注心理，诱导购买价格虚高的“神药”“神
品”。

私域直播间常通过封闭场景实施情
感营销，如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
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
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或通
过宣称“专家推荐”“祖传秘方”“老干部专
用”等进行虚假权威背书，利用“限时秒
杀”“最后优惠”制造消费焦虑，或以“无效
退款”“无毒副作用”等承诺欺骗消费者。

保健食品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替
代药物治疗疾病；身体不适请至正规医疗
机构就诊，勿因轻信直播宣传延误治疗。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前应查验直播间是否
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药品经
营许可证，核查保健食品是否标注“蓝帽
子”标志及批准文号，核查药品是否具备

“国药准字”批号。
消费者如遭遇虚假宣传或消费欺诈，

可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
报，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
组织投诉。对于金额较大、涉嫌刑事犯罪
的案件，应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相关证
据。 据新华社

几名初中生在餐厅为同学庆生，喝了
几瓶啤酒后到湖边玩耍，结果一名孩子不
幸溺亡。这场悲剧，谁来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7月2日发布3
个涉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性案例，其中就有
这一起案例。2018年5月，重庆初中生胡
某甲等人到某餐厅为同学蒋某某庆祝生
日，胡某甲提议喝酒，几人便先后在该餐
厅购买并饮用了6瓶啤酒。饭后，大家一
起到湖边玩耍。在湖边泡脚戏水过程中，
胡某甲不慎后仰溺水。众人试图救援，但
未能成功。

胡某甲的父母将餐厅、其他六名未成
年人及其监护人、学校等诉至法院。最终
法院判决，学校已经履行教育机构职责。
胡某甲对自己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胡
某甲父母作为监护人，日常即有放任胡某
甲饮酒的情形，且事故发生在周末放假期
间，其疏于对胡某甲的管理教育，未履行
好监护人职责，对胡某甲的溺亡应当自行

承担90%的损失。
同时，餐厅卖酒给未成年人且放任他

们饮酒，增加了未成年人酒后下湖戏水造
成人身损害的风险，是胡某甲导致溺亡的
间接原因，承担6%的责任。其他六名未成
年人未能尽到相互照顾、提醒义务，由各
自监护人分别承担0.4%到1%的赔偿责任。

孩子谎称自己是成年人，美容店就能
给做文身？

一起案例中，14岁的周某某经人介绍
到某美容店文身，还谎称自己是成年人，
父母对其文身没有意见。该美容店先后
六次给周某某的左臂及前胸部位进行了
文身，收取文身费4100元。

法院对此认为，美容店的经营者徐某
在未准确核实周某某身份、年龄的情况
下，只是根据周某某的要求，多次给周某
某实施文身服务并收取费用，存在重大过
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周某某的监护人未
对周某某尽到应尽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

务，应承担次要责任。判决美容店赔偿周
某某清洗文身的费用损失14999.4元，精神
抚慰金3000元。

问题少年“以大欺小”强取小额钱财，
怎么处罚？

2011 年 9 月，未成年人李某甲等 3 人
在学校附近或回家途中，通过威胁、恐吓、
殴打等方式，强拿硬要其他学生的钱财，
先后作案7次，每次数额从几元到几十元
不等，一共获得赃款158元。

法院认为，李某甲等3人为寻求精神
刺激，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多次强拿硬要
学生钱财，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到一年不等。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
表示，几名未成年被告人虽然每次索要的
钱财不多，只有几元或者几十元，但这样
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该案例也告诫在校学生要遵纪守法，
勿以恶小而为之。 据新华社

7 月 2 日，人们在南京
北极岩人防工程里纳凉。

当日，南京市免费开
放22处人防工程供市民纳
凉避暑。纳凉点免费提供
饮用水、无线网络、报刊图
书、便民药箱等设备和服
务。

新华社发（苏阳 摄）

中国民航局回应为何发布有关充电宝的紧急通知

整治涉企网络“黑嘴”国家网信办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初中生在餐厅饮酒后溺亡谁担责？美容店能否给未成年人文身？……

这些案例值得关注

市场监管总局和中消协提示：

防范私域直播间诱导老年人购买药品保健品

南京人防工程纳凉点
向公众开放


